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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另有说明外，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期债券 指 
任丘经济开发区园区管网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专项债券 

本项目 指 任丘经济开发区园区管网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本所 指 上海市海华永泰（郑州）律师事务所 

《专项财务评价咨询报告》 指 

中德利勤（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任丘经济开发区园区管网及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专项财务评价咨询报告》（中德利勤咨询

【2025】第 177 号）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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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海华永泰（郑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 

任丘经济开发区园区管网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之法律意见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

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

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

管理办法》《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

通知》（财预【2017】89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上

海市海华永泰（郑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任丘经济开发区园

区管网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就本项目的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 

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

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

原则，对本项目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已得到委托方的保证，即委托方已向本所提供了本

所认为制作法律意见书所必须的、与原件核对一致的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和口头

陈述，其所提供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完整、有效的，且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

漏之处。 

4、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及

本所经办律师有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委托方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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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制作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5、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仅就本项目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

财务、审计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引述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

报告及相关文件中的数据、意见及结论，并不表明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对该等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6、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项目的法律文件，随其

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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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任丘经济开发区园区管网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申报主体：河北任丘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3、实施主体：河北任丘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4、列入规划情况：本项目已列入本级政府、部门重点项目。 

5、事前绩效评估情况：（1）本项目实施具有必要性、公益性，符合专项债

券资金支持领域。（2）该项目符合国家相关政策，为政府投资的公益性资本性

支出项目，不涉及中央明令禁止的项目支出。项目已取得立项批复文件，立项合

法合规；项目具有一定成熟度。（3）本项目的资金来源较为明确、资金到位具

有可行性。（4）本项目的收入项较合理、收入内容与项目建设内容相匹配、收

入的收费单价较合理且符合实际；本项目成本的测算较合理。项目收益测算综合

评估，收益较合理。（5）本项目绩效目标的设置符合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要求，

具有合理性。 

本项目事前绩效评估主要针对新增债券项目的实施必要性、公益性；项目建

设投资合规性与项目成熟度；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项目收入、成本、收

益预测合理性；绩效目标合理性；项目预期绩效的可持续性进行了五方面进行综

合评估、分析与论证，并提出相关建议。初步判断本项目基本符合新增债券项目

要求，对该项目的建设资金需求“予以支持”。 

6、建设周期：2025 年 12 月至 2028 年 6 月。 

7、项目总投资：57,820.00 万元。 

8、所在区域背景情况： 

任丘处于冀中凹陷中部，地质构造以任丘潜山为主，该潜山被 4 组断层所切

割，主要有 1 个背斜带（任丘背斜）和 2 个向斜带（北汉向斜、鄚州向斜）。任

丘处于太行山东麓山前平原和渤海西岸滨海平原之间的河流冲积平原与湖淀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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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平原交错地带，地势自西南向东北缓斜，海拔高度由 11 米（辛中驿镇培里

村）降至 4.5 米（于村乡苏庄村），平均坡降 1/5800。任丘全境呈岗、坡、洼、

淀分布的典型低平原地貌，洼地星罗棋布，狭长带状岗地穿插其间。任丘市属暖

温带亚湿润大陆性季风型气候，大陆性气候显著，大陆度 65.2，干燥度 1.33，四

季分明。春季少雨多风，夏季高温多雨，秋季天高气爽，冬季寒冷干燥。任丘是

重要的石油化工基地，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公司、中国石油华北石化公司驻在市区，

同时是铝型材产业基地、中国最大的摩托车链轮生产基地。截至 2022 年，任丘

市生产总值完成 702.2 亿元，增长 3%，经济总量连续多年位列沧州市第一，常

年位居河北省县市前列。 

9、建设内容及规模：本项目敷设雨水管网 23925.20 米，管径 DN300-DN1500，

雨水箱涵 1601 米；敷设污水管网 22997.2 米，管径 DN300-DN800；敷设给水管

网 30449.80 米，管径 De160-De600；敷设供气管网 14573 米，管径 De150-De200；

热力管网 4174米，管径 DN600；新建 3座一体化污水处理站，总处理量为 1350t/d；

新建停车场 3 座，设置停车位 322 个，并安装充电桩 76 台；及其他配套附属设

施等工程。 

10、项目融资及收益情况：本项目拟申请专项债券资金 45,932.43 万元（其

中 2025 年已发行 3,000.00 万元，2025 年本次拟使用新建北京至雄安新区至商丘

高速铁路雄安新区至商丘段（任丘段）2025 年 6 月 25 日发行的 2025 年河北省

专项债券二十三期（棚改专项债）剩余额度 16,932.43 万元，2026 年拟申债

26,000.00 万元），项目收益为 131,856.70 万元，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的覆盖倍

数为 1.61。 

（二）实施主体 

本期债券的实施主体是河北任丘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根据其持有的《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其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中共河北任丘经济开发区工作委员会、河北任丘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30982MB169462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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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河北省沧州市任丘市经济开发区任开南道 2 号 

负责人：王彦民 

本所律师认为，河北任丘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系经批准设立的机关法人，

具有相应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并依法有效存续，本期专项债券涉及项目

属于河北任丘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职权范围。 

（三）项目合法性 

本项目取得的合法合规审批手续如下： 

2024 年 12 月 24 日，任丘市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于任丘经济开发区园区

管网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议书的批复》（任发改审字〔2024〕84 号），原则同

意该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2024 年 12 月 29 日，任丘市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于任丘经济开发区园区

管网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任发改审字〔2024〕88 号），

原则同意该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综上所述，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已取

得有关部门的审批手续，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项目合法合规，符

合国家的产业政策。 

 

二、项目融资来源 

根据本项目的实施方案，任丘经济开发区园区管网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

估算为 57,820.00 万元，拟申请专项债券 45,932.43 万元（其中 2025 年已发行

3,000.00 万元，2025 年本次拟使用新建北京至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雄安新区

至商丘段（任丘段）2025 年 6 月 25 日发行的 2025 年河北省专项债券二十三期

（棚改专项债）剩余额度 16,932.43 万元，2026 年拟申债 26,000.00 万元），占

总投资的 79.44%，其余由财政统筹。其中本次申请的专项债券不用做项目资本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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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金来源情况 

资金来源 金额(万元) 占比 备注 

估算总投资 57,820.00 100.00%   

一、资本金 11,887.57  20.56%   

(一)自有资金 11,887.57 20.56%   

(二)专项债券     

1、已发行专项债券     

2、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3、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二、债务资金(不含用作资本金部分) 45,932.43  79.44%   

(一)已发行专项债券 3,000.00 5.19%   

(二)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16,932.43 29.28%   

(三)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26,000.00 44.97%   

(四)银行融资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资金来源符合《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

本金管理的通知（国发〔2019〕26 号）》的要求，合法合规。 

 

三、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根据中德利勤（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项目出具的《专项财务评

价咨询报告》，本项目拟使用专项债券金额 45,932.43 万元，本项目 2025 年已发

行政府专项债券 3,000.00 万元，发行年限 30 年，发行利率 2.32%，在债券存续

期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已兑付本金不再计息，自融资之日起

应还本付息 5,088.00 万元；本项目 2025 年拟使用新建北京至雄安新区至商丘高

速铁路雄安新区至商丘段（任丘段）2025 年 6 月 25 日发行的 2025 年河北省专

项债券二十三期（棚改专项债）剩余额度 16,932.43 万元，发行年限 10 年，发行

利率 1.69%，在债券存续期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已兑付本金

不再计息，自融资之日起应还本付息 19,794.03 万元；本项目 2026 年拟申请政府

专项债券 26,000.00 万元，假设债券融资利率 4.00%，期限 30 年，在债券存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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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已兑付本金不再计息，自融资之日起应

还本付息 57,200.00 万元。综上，本项目融资本息合计 82,082.03 万元。 

本项目偿还资金来源为污水管网租赁收入、雨水管网租赁收入、供水收入、

停车场收入、充电桩收入。本项目可用于偿还融资本息的项目收益为 131,856.70

万元，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61，项目偿债能力较强。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的偿债资金安排能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

求，符合专项债券相关政策法规的有关规定。 

 

四、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中德利勤（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项目出具专项财务评价咨询报

告。 

中德利勤（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持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丰台分

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692305138T），及北京市

财政局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证书序号：0000249，执业证书编号：

11010079。中德利勤（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审查企业会计

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

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的报告；基本建设年度决算审计；代理记帐；会

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业务；资产评

估；工程造价咨询；会议服务；企业形象策划；经济贸易咨询；财务咨询（不得

开展审计、验资、查账、评估、会计咨询、代理记账等需经专项审批的业务，不

得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查账报告、评估报告等文字材料）。 

签字注册会计师张风英持有编号为 140100340008 的《注册会计师证》，韩

梦华持有编号为 210102140009 的《注册会计师证》，具有相应的从业资格，且

均通过年度检验。中德利勤（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及经办会计师具备为

本项目进行专项评价的业务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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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担任本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系经河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分所，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于

2016 年 7 月 29 日核发的《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1410000MD017135X2），签字律师刘蓓蕾持有执业证号为 14101201011500018

的《律师执业证》，顾欣雅持有执业证号为 14101201911118036 的《律师执业证》，

且均通过年度检验，具备为本项目提供法律服务的业务资格。 

本所系经批准依法成立的合伙型律师事务所分所，具备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

见书的资质，两名执业律师具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资格，且均通过年度检验，

具备担任本法律意见书签字律师的资格。 

综上，为本项目提供专业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会计师事务所和专项法律顾

问机构均具有相应的从业资质，且均已通过年度检验。 

 

五、法律风险管理评估 

（一）风险评估情况 

1、财务风险 

一是项目建设周期原因，如果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受市场因素影响，如项目施

工所需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将导致项目施工成本增加，财务负担加重，进而影响

项目建设进度，以及项目建设期内专项债券利息兑付，面临一定的财务风险。二

是政策、法律、市场等因素的变化可能对估算投资产生影响，最终可能影响到在

本项目上的具体实施。影响项目资本金投入和发债计划安排。 

2、资金风险 

资金风险是指建设投资数额较大，建设资金按能否按时支付对项目进度影响

巨大。如各筹措渠道能否按计划及时将建设资金拨付到项目专用账户。如果出现

特殊情况，中断或延误资金供应，将影响项目建设。 

3、管理风险 

本项目存在因管理者管理不善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不能保证项目实施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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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要求，造成承办单位的管理风险。 

4、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主要为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如果项目投入运营后的收

入未能达到预期值，将影响项目整体收益，对债券还本付息产生影响。同时项目

日常经营性支出涉及人力成本、维修费用等变动因素，实际支出增加也将降低偿

债能力。 

5、市场风险 

在本项目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家经济政

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本项目的财

务成本产生影响，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6、政策风险 

项目的建设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国家土地政策、财税政策等政策法规影响

到项目的建设。政策风险对本项目属较小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财务风险的防范 

一是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成果编制中，在测算项目总投资时已考

虑了相关风险因素。同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加强项目施工预算管理、招标及

合同管理，尽可能控制成本。二是项目建设中要定期对估算投资进行审核验证，

如发现对投资估算产生重大影响的变化，应及时修正投资估算，并调整建设策略，

并按照相应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复结果及时调整项目资本金投入计划，保障项目顺

利实施。 

2、资金管理的防范 

项目资金实行“专人管理、专户储存、专账核算、专项使用”。项目资金实行

财政监管制，资金拨付资料报财政审批。审批通过后资金拨付一律转账结算，杜

绝现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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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的拨付本着专款专用的原则，严格执行项目资金批准使用计划和项目批

复内容，不准擅自调项、扩项、缩项，更不准拆借、挪用、挤占和随意扣压；资

金拨付动向中，按不同专项资金的要求执行，不准任意改变。  

对项目资金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督查，确保项目资金专款专用。 

3、管理风险的防范 

建设的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做好细致周密的部署，组织强有力的班子，保证

高质量建设好本项目，同时要加强项目管理，同时将不定期的对项目进行绩效考

核，进行项目监督，确保项目顺利进行。 

4、经营风险的防范 

项目管理单位要密切关注收入情况，加强项目运营及资金管理，压缩不合理

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保证还本付息资金。 

5、市场风险的防范 

为控制项目资金平衡风险，做好还款计划和准备，加快资金周转，适当增大

流动比率，建立风险偿债资金制度，用资金使用效率的收益对冲由利率波动造成

的损失。 

6、政策风险的防范 

一方面需要研究、关注相关的政策及其变动，以便根据变动了的政策做出有

利于项目建设的措施和行动，另一方面则要尽快实施项目建设，减少因政策变动

而给项目建设造成的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本项目建设和运营中，只要对风险因素给以足够的重视， 采取

相应的对策和切实可行的措施，是可以规避和化解风险的。 

 

六、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河北任丘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系经批准设立的机关法人，具有相应民



 

13 

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并依法有效存续，本期专项债券涉及项目属于河北任

丘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2、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期专项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已取得

有关部门的审批手续，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项目合法合规，符合

国家的产业政策。 

3、本项目资金来源符合《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

通知（国发〔2019〕26 号）》的要求，合法合规。 

4、本项目的偿债资金安排能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符合专

项债券相关政策法规的有关规定。 

5、中德利勤（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会计

师事务所，具备为本项目提供财务评估咨询报告的主体资格；两名签字注册会计

师均持有经注册会计师协会颁发的已经年检的《注册会计师证》，具有相应的从

业资格。上海市海华永泰（郑州）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成立的合伙型律师事

务所，具备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两名执业律师具有从事法律服务业

务的资格，具备担任本法律意见书签字律师的资格。 

6、本项目已披露相应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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